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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秦亡原因再考察∗

邹 芙 都　 　 　 孔 德 超

摘　 要：自汉以来历代先贤对秦短祚而亡的原因作了诸多方面的评价与探讨，整体而言，多不出严刑役重的“暴秦”
说和“废分封，行郡县”的“秦制”说两种归因倾向，但事实上秦亡原因还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 如果我们从制度变

迁视角来考察，秦亡原因可归结于三个方面：一是正式制度设计存在“制度漏洞”，皇帝制度下缺乏必要的监督制

度，加之秦始皇个人的认知局限，在面对新的国家形势时未能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导致国家整体制度框架失

衡；二是秦始皇“急政”强制剥夺了制度变迁进程中的“制度试验”环节，忽略了分封制的路径依赖性需要一定的缓

冲周期，未把握好新旧制度转型或过渡的基本规律；三是制度运行机制的失效，导致制度成本不断增加，国家负担

日益沉重。 不可否认，缺仁暴酷作为导火索加速了秦的灭亡，但其根本原因则仍需从制度设计层面和制度适应性

效率等方面综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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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王扫六合实现天下一统，然而仅仅十五年时

间就顷刻崩塌，被后世看作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

忽焉”的典型实例。 汉以降的各朝代多以秦亡的历

史教训为戒，极力避免国祚短暂的命运。 值得注意

的是，历代先贤在对秦速亡原因作分析时，主要呈现

严刑役重的“暴秦”说和“废分封，行郡县”的“秦
制”①说两种倾向②。 但郡县制已被历史证明是“应
运”之制，分封制已经不适合时代的发展需要，故
“秦制”说自两汉以后日趋式微，“暴秦”说则一直是

秦亡归因的主流。 近现代学者亦从不同层面和角度

对秦亡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然追根溯源仍不出以

上两说，尤以“暴秦”说为主。③“暴秦”说是立足“人
事”的归因，即将秦亡的首要原因归于秦始皇“暴
政”。 客观来说，“暴秦”只是秦亡的导火索，是社会

矛盾的表象，并非导致秦速亡的根本原因。 “秦制”
说虽从深层次的制度层面探讨了秦速亡之因，但是

高适应性效率的郡县制取代低适应性效率的分封制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故“废分封，行郡县”不是

亡秦之举。 而且，“秦制”说过分强调了分封制和郡

县制孰优孰劣的问题，而忽略了分封制向郡县制转

型或过渡这一缓冲过程。 其实，无论是皇帝制的制

度设计，还是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过渡，皆涉及制度变

迁。 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演化方式，是理解

历史变迁的关键。 因此，从制度变迁角度对秦亡原

因进行再考察或许更能做出符合历史真实与规律的

客观阐释。

一、正式制度设计存在漏洞：皇帝制的设立与

监督制度的缺失

　 　 一个国家的运转主要通过稳定的制度来保障，
而制度的稳定性又不能否定制度一直处于演化和变

迁之中这一事实。 制度的稳定性是相对的，而变迁

性则是绝对的，只是变迁速度有渐进和突进之分，变
迁主体有诱致和强制之别。制度包括正式制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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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制度以及制度的实施机制三个层面，制度变迁

的复杂过程即是三者变迁的过程。 在秦的制度变迁

进程中，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以及人和制度的关系是

要重点考察的对象。
１．皇帝制的制度设计与秦始皇的认知局限

“大一统”一直是华夏民族的强烈追求，我国

“大一统”的思想源于先秦时期，“五服”“四方”“四
海”“九州”等都是当时有关统一思想的反映。 可以

说，从政治框架的理想构建到血缘历史文化认同，大
一统的思想基础在先秦时期已经奠定。 随着社会经

济与政治的发展，战国时大一统开始向政治实践转

化。④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⑤，
一反西周以来“天下共主”的国君制度，“去‘泰’，著
‘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⑥，建立了高

度集权的皇帝制。 在皇帝制下，君主具有高度的话

语权和排他的自主性。 顾炎武在《封建论》 “郡县

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郡县之失，其专在上。”⑦

认为郡县制的弊端在于国家最高统治者拥有高度集

中的权力，分封制的弊端在于层层分封的体制稀释

了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权力。
皇帝制最显著的特征是高度集权，君主独立于

法律之外，“皇帝颁行的法律人民必须严格遵守，而
违反者亦必然招致严峻的刑罚”，“法律的源泉既然

是皇帝的意志，便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抑制皇帝那超

越法律的绝对权威。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存在着一

个绝大的制度漏洞”。⑧作为国家正式制度，法律制

度由人设计，而人的设计理念主要源于自身的认知

结构。 而秦统一六国后所建立的皇帝制，则将法律

的定制归于君主一人。⑨ “命为‘制’，令为‘诏’”，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⑩“一”，即指皇帝，如《泰
山刻石》：“皇帝临位，作制明法。” 《琅邪刻石》：“皇
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 《之罘刻石》：“大圣

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 《会稽刻石》：“秦圣临

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皆强调法权

源自皇帝。 在先秦思想中，这一观点被称为“君生

法”。 而且，君主和其法定继承人多不在法律适用

范围之内。 《史记·商君列传》载：“于是太子犯法。
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 太子，
君嗣也，不可施刑。 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

贾。”即将太子之罪转嫁到其“傅”和“师”之身。
值得注意的是，“秦制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人为

安排的秩序，是由法家思想到律令体系，最后成为由

君主掌握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控制整个社会的总体

性国家”。 在秦始皇的认知结构中，法家思想始终

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法家强调君权至上，将政治的最高使命和政治

的源泉都归于君主一人，提倡绝对的君主制。秦始

皇个人亦尊崇法家，尤其是韩非的法家思想在秦始

皇的认知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故明主之国，无
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

于法”。韩非主张“以法为教”。 另外，韩非也把法

家思想中的法、术、势理论片面地加以发挥，使之走

向了极端。如他所提倡的“势”，一方面主张君主

的权力不可失，“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威势

之可以禁暴”，即“以暴制暴”。 另一方面则认为

权势只能由君主个人独占，“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

其一，臣以为百”。 同时，还主张君主“独断”，如
其云“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 而且，韩非对

东方文化所抱的独裁制态度也直接影响了秦始皇对

关东的统治态度。之后一系列的“暴秦”行为即是

由于秦始皇没有摆正“东西关系”所造成的。 由

此可见，韩非的法家思想对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皇帝

制的制度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
秦始皇一方面学习韩非所主张的法、术、势一体

的君主独断思想，坚持专任刑罚的“唯法论”；另一

方面他个人坚持“唯意志论”，“始皇为人，天性刚戾

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

己”。 由于制度结构无法对其形成有效约束，“唯
法论”所形成的极端法律功利主义思想和“唯意志

论”所引发的“极端个人主义”实际上亦将整个帝国

推到了悬崖边缘。在某种程度上，认知结构中的

“唯法论”和“唯意志论”意识形态正是秦始皇统治

帝国所依靠的制度供给，但是这种制度供给明显不

足，这也是导致社会运转低效的最直接原因。
秦始皇虽为皇帝，但亦摆脱不了人的认知局限。

由于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

中华民族首次实现大一统，在制度设计方面无现成

经验可资借鉴，所以这也是秦始皇作为人在认知方

面所不能逾越的历史局限。 管东贵先生即指出：
“秦始皇削平诸侯国后，即致力建设国强民安的统

一大帝国。 他虽用心正当，但在行事方面却有严重

失算的地方，因而形成了一些潜在的不利因素。”

其实，战国时代的政治家即为统一前景提出过“大
凝” 的主张。 所谓 “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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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逆取顺守”之策更合时宜，汉初贾谊亦言

“取与守不同术”。 在高度集权的皇帝制下，秦始皇

虽拥有较高的权力，但仍然摆脱不了人固有的认知

局限，即面对新的形势可能无法做出合理的判断和

选择。正因为没有妥善处理好人和制度、制度和制

度之间的关系，秦在最初设立皇帝制度之时便留下

了制度漏洞，即没有设立相应的监督制度来更好地

保持制度均衡。
２．监督制度的缺失与制度均衡的失调

纵观中国古代社会演变和发展历程，高度集权

的皇帝制在建立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秦覆灭后，皇帝制仍然被后世王朝所继

承，说明中央集权的制度设计是符合当时历史需要

的。 我们在分析秦亡原因时，所指出的制度漏洞，不
是说皇帝制的制度设计不合理或不科学，而是指整

个国家制度设计和安排上所体现的监督制度的缺

失，即缺少约束和限制君主权力的制衡机制。 虽三

公之中有御史大夫一职，但其主要负责监察百官，而
非君主。 由于皇帝制下缺乏约束君主权力的监督制

度，“意得欲从”的情形才会出现。 如《史记》载秦始

皇巡游到湘山祠时遇大风之事：
　 　 浮江，至湘山祠。 逢大风，几不得渡。 上问

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
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

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

但是《岳麓秦简》 （五）中有这样一条令文（简
５６ 正—５８ 正）：

　 　 廿六年四月己卯丞相臣状、臣绾受制相

（湘）山上：自吾以天下已并，亲抚晦（海）内，南
至苍梧，凌涉洞庭之水，登相（湘）山、屏山，其

树木野美，望骆翠山以南树木□见亦美，其皆禁

勿伐。 臣状、臣绾请：其禁树木尽如禁苑树木，
而令苍梧谨明为骆翠山以南所封刊。 臣敢请。
制曰：可。

《史记》记载秦始皇巡游到湘山祠是二十八年，
《岳麓秦简》（五）令文记载的时间为二十六年，也就

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时。 令文载对湘山树木“皆禁

勿伐”，《史记》则云“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

湘山树，赭其山”。 令文颁布在前，秦始皇巡游在

后，但二者记载却不一致。 关于秦始皇“怒伐湘山

树”的行为，有的学者从性格特征和心理特征进行

了成因分析，认为此种行为是秦始皇憎恶女性掌权

的结果。实际上，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秦始皇拥有高度集中的权力，法律制度未对其

形成必要的约束；二是汉代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
对秦始皇有丑化倾向。 但根据司马迁著史“不虚

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这种情形似可以排除，秦
始皇个人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更大。 所以，监督制度

的缺失或不完善不仅使整个国家的制度框架形成了

一个“制度漏洞”，而且又引发了制度均衡的失调。
“亡秦之鉴”留给后世王朝以深刻的反思，即要

在承认君主权力的前提下，对君主权力如何进行适

度限制和约束，建立健全的监督制度，防止君权过度

膨胀。 为此，汉代思想家即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法，
如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来限制君权，即借助

“天”来限制皇帝个人的私欲。 人君为政应“法天”，
行“德政”，如不然，“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

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
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大臣也多以“天谴说”来

劝谏皇帝，随时提醒皇帝要节制个人的私欲，减少赋

税徭役，赈灾安民。 同时还要远离奸臣小人，提拔奖

赏贤士忠臣。 “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
吏之不称也。”此为汉宣帝预见灾异时的反省。 由

此可见，“天人感应”说对限制君主行政的随意性、
改善政治、稳定社会、缓和矛盾、发展生产是起着积

极作用的。

除了借助“天道”，董仲舒还提出以道德因素等

制约皇权，倡导“君道”。 君主不仅是权力的代表，
同时也应是道德的楷模。 “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

作，万物之枢机。 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作为一

国之君，要以身作则，以儒家伦理道德约束自己，施
仁政于民。 针对君主权力无限可能带来的危害和弊

端，汲取秦亡的经验教训，后世的思想家又用从道

说、崇圣说、纳谏说等理论对封建皇权加以调节和制

约，以保证君主政治的正常运行，从而提高了君主政

治的弹性和安全系数。正是后世监察制度的不断

完善，才使君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约束，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国家制度设计的“漏洞”，保持了制度结构

的相对均衡。
皇帝制曾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和演变进程中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了

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如秦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中
央集权制下的属邦制与郡道制相结合的民族管理模

式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为统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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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的制度漏

洞，主要指没有相应的监督制度对秦始皇的行为予

以规范而形成了整体制度框架中的“漏洞”，其直接

结果是制度功能的缺失和制度平衡的失调。 归根结

底，是没有处理好人和制度二者之间的关系。 秦始

皇无法摆脱人固有的认知局限，再加上权力没有必

要的限制和约束，进而造成整个国家的制度平衡被

打破，制度变迁是必然。

二、非正式制度的路径依赖：“急政”对
“制度试验”环节的强制剥夺

　 　 从制度变迁视角考察，非正式制度的“路径依

赖”现象需要一段缓冲的轨道，而秦始皇的“急政”
举措则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强制剥夺。 路径依赖现

象，就是过去是如何和现在、将来相联系的，即过去

的制度是如何影响现在和未来的制度选择的一种

“惯性”作用。 秦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中央集

权是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种行政管理方式，也
是一种治理制度。 郡县制是中央集权的核心，所以

如何处理好郡县制与西周以来的分封制传统是帝国

面临的首要问题。
１．分封制的“路径依赖”
秦初定天下之时，丞相王绾和廷尉李斯曾就实

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有过激烈地讨论：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
不为置王，毋以填之。 请立诸子，唯上幸许。”
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 廷尉李斯

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

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

禁止。 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

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 天下无异

意，则安宁之术也。 置诸侯不便。”

可见，以丞相王绾为首的“师古”派仍坚持西周

分封制，而廷尉李斯则主张“厚今”，即全面实行郡

县制的地方行政管理模式。 最后，始皇曰：“天下共

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 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

国，是树兵也， 而求其宁息， 岂不难哉！ 廷尉议

是。”赞同廷尉李斯实行郡县制的主张。 之后，秦
始皇在咸阳宫设酒宴，博士齐人淳于越又进言道：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

辅。 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
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 事不师古而能

长久者，非所闻也。

淳于越分析了分封制的优势，再次劝谏秦始皇

恢复分封制，李斯则仍坚决反对，秦始皇推行郡县制

之态度坚决不变。 不可否认，分封制曾在一定的历

史时期内对维护和巩固西周王朝的统治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但是，一项制度不会永葆较高的适应

性效率。 钱穆先生曾说道：“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

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类努力政治

了。 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

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所以，制度的稳定

性并不能否定制度一直处于变迁中这一历史事实。
从一种社会秩序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秩序时，新

制度的施行会面临巨大的阻力，充满各种不确定性，
而形式上已经被废除或强迫退出历史舞台的旧制度

则仍有很深的社会根基。 尤其是在新政权创立之

初，国家所实行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总是

呈现一种“紧张”状态。 秦立国之初，“师古”派的两

次谏言即是当时作为正式制度的郡县制和作为非正

式制度的分封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王朝上层的

表现。 而且，分封制的拥护者正是基于作为当下正

式制度的郡县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传统的分

封制这一点而做出的判断。
从制度变迁进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分析，秦

亡一定程度上是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均

衡被打破所致。 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

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秦统一六

国后，以郡县制代替传统的分封制，从秦的角度出

发，分封制已经由过去时代的正式制度转变为非正

式制度。 分封制从周初绵延几百年，其烙在人们意

识形态和思想观念中的痕迹是很深刻持久的。 钱穆

先生即言：“封建之残念，战国之余影，尚留存于人

民之脑际。”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

地位，而且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巨大的，更何况分封制

曾经作为一种正式制度维持社会运转了几百年的时

间。 如果意识形态的力量足够强大，其演变为“正
式制度”是完全有可能的。 秦虽然实现了版图上的

统一，但原六国故地人们的意识中存留的依然是原

来的旧制度。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分封制的生

命力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西楚“分封制”和汉初

“郡国并行制”，即是秦的非正式制度在特定的历史

条件下再次短暂成为正式制度的历史明证。 因此，
要想实现从一种社会制度到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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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过渡，一定要根据具体的历史节点选择合适的制

度变迁方式。
２．“急政”对“制度试验”环节的强制剥夺

从制度变迁的整个过程看，分封制和郡县制本

来就是一个“相因”的过程。 “秦始皇灭六国，一天

下，其政治举措之重要者，当首推废封建而行郡县。
然封建之废，实不始于秦。 自春秋以来，西周封建旧

制，固已日在崩坏之中。 封建制渐崩坏，即郡县制渐

推行，二者相因，本属一事。”在分封制与郡县制前

后相因的过程中，相较于其他诸国，楚与秦的关系更

为密切。 一方面，在春秋至战国的发展中，两国对新

制度的认知多有相同之处，而且领先于其他诸国；

另一方面，秦亡之后，楚汉之争的实质亦是“秦楚之

争”。 楚一直是秦统一天下过程中一股强劲的竞争

力量。 需要说明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在分封制衰落

的同时，秦以及其他东方六国皆有郡县制的萌芽，各
国也都有先后置县的记载。 可以发现，郡县制与分

封制的缓冲期其实开始很早，但也只是局部的发生

作用，当时人们对分封制的认同还是主流，二者的竞

争远没有达到“量变”的过程。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国家疆域空前扩大，国家的制度安排直接面临的是

郡县制还是分封制，或者二者兼用的选择。 值得注

意的是，新旧制度的局部磨合期不能代替秦统一六

国后的“制度试验”阶段，二者都是新旧制度转型过

程中所必不可少的阶段。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方式

上，急切地将郡县制施诸全国，而未充分考虑以武力

征服的原六国故地的制度传统和人们的迫切需求。
客观说，由分裂走向统一，秦始皇居功至伟，但是

“打天下”和“治天下”不可同日而语，“打天下”时

的制度不一定适合“治天下”。 历史证明，秦始皇在

全国范围内推行的郡县制是“应运”之制，但其全面

施行则需要一定的缓冲时间。 可以说，秦始皇的

“急政”举措强制剥夺了制度变迁进程中的“制度试

验”阶段，也就是分封制和郡县制竞争所必备的“自
然选择”周期。 而由制度变迁规律可知，在路径依

赖作用下，“制度试验”这一环节必不可少。 即使人

为强制改变路径，“制度试验”阶段一般也会很快被

弥补上。 刘泽华和王连升先生曾对秦始皇治国所采

取的政策、措施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究，他们指出那

些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没能发挥作

用，成为维系秦王朝长治久安的纽带，反而被淹没在

愤怒的声浪中，其原因是“一种好的政策的实施不

是孤立的，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政策予以保证。 如果

有一些与之相反的政策或举动，双方不仅会有抵消

作用，而且力量大的一方势必压倒另一方。 任凭错

误的政策和行为无限度泛滥，好的政策、措施就会黯

淡无光，甚至根本失灵”。实际上，这是一种“制度

冲突”现象的反映。 究其根本，还是秦始皇“急政”
之策对“制度试验”阶段的强制剥夺。 当郡县制被

秦始皇“急政”之策强制提前，并且全面推行之时，
其他制度与郡县制呈现的是一种强烈的“冲突”状

态，整个制度结构的适应性效率非常低，甚至是负效

率。 所以，要想将一项制度的适应性效率发挥到最

大，一是要总揽制度结构全局，对整个制度结构内部

的诸要素有全面的了解，二是要把握好制度变迁进

程中非正式制度路径依赖的基本规律，找准全面推

行制度的历史节点。
从制度变迁视角看，秦的速亡是一定程度上未

协调好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关系而造成的必然

结果。 非正式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决定了其退出历史

舞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有一个缓冲期。 从最

初确立到全面推行，正式制度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也就是缓冲期。 非正式制度退出和正式制

度施行所需要的缓冲期，即促使了“制度试验”的产

生。 而且，“制度试验”这一制度竞争的“自然选择”
也只有在这个缓冲期可以完成。 秦始皇虽已武力完

成了疆域的统一，但文化和民心上的统一还需一个

渐进的过程，疾风暴雨的行政强制归属只会增加帝

国大厦倾覆的危险系数。 而且，刚从统一战争中解

放出来的社会和人们，迫切需要一段时间休养生息，
恢复元气。 而秦始皇的“急政”不仅让整个社会没

有喘息之机，还强制剥夺了新旧制度转换的缓冲期。
所谓“急则切，切则严，严则酷，酷则暴，暴则亡”，秦
始皇晚年的“暴政”一定程度上是由其最初以行政

强制手段施行“急政”所引起的，但归根结底都是由

于皇帝制下君权没有监督制度的约束而产生的。
从分封制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到郡县制的全面实

施需要一个缓冲期，这个缓冲期可看作“制度试验”
阶段，即两种制度之间自然的优胜劣汰进程。 此时，
传统的分封制则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继续存在于人

们的意识形态之中，而一旦有机会，这些暂时被封存

的非正式制度依然会以新的形式复活，继续参与社

会制度的建构和设计。 传统分封制下的路径依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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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是一种“惯性”，本质是过去的历史经验施加给

现在的制度选择的约束。 秦覆亡之后，“楚”政权所

实行的“分封制”以及汉初的“郡国并行制”就完全

是传统分封制在新时期的复活。实际上，“楚”政

权所实行的“分封制”以及汉初的“郡国并行制”都
是一种“制度试验”，是新旧制度转型或新旧秩序过

渡的缓冲阶段。由此可见，路径依赖的惯性力量是

强大的，过去分封制的历史经验施加给现在制度选

择的约束是很强的。 另外，我们同时也应认识到一

条有适应性效率的路径能使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选

择最大化，能为人们尝试使用不同的行事方式留出

空间，能帮助形成一个有效率的回馈机制，以鉴别出

那些相对无效率的选择并淘汰之。 在“制度试验”
阶段，郡县制和分封制的适应性效率会完全展现，而
最终适应性效率高的存活下来，适应性效率低的则

被淘汰。 所以，“制度试验”亦遵循“物竞天择，适者

生存”的自然法则。

三、实施机制的失效：制度成本不断增加

实施机制是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构成要

件。 国家整体制度运行的效率一方面取决于制度设

计和安排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取决于制度实施机制

的有效性。 秦王朝本身存在的“制度漏洞”，一步步

打破了制度的均衡状态，后又导致了制度实施机制

的无效。 而制度的效率与制度成本密切相关，效率

高则成本低，效率低则成本高。 秦王朝制度实施机

制的失效，导致了国家制度运行效率的低下，国家制

度成本因此大幅增加。 一个社会的运行是有制度成

本的，而制度成本主要包括制度变革过程中的设计、
组织等成本和制度运行过程中的维持、实施等费用。
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

效率。 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

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
相对于原秦国故地，统一帝国的疆域大幅扩展，

制度的运行成本也就相应地增加。 秦始皇在统一六

国后，未充分认识到制度的地域性差异和制度设计

时所遵循的“制度成本最小化原则”，急切地将各项

制度施诸于原六国故地，引发了一系列冲突和矛盾。
有些制度的实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制度实施机

制的有效性出了问题，制度运行的成本大幅增加。
对一个国家来说，制度成本主要包括维持制度运行

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等。 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

后，未给新旧制度的转型或过渡留下缓冲的时间，仍
然大兴兵戈、徭役等，《淮南子》记载到：

　 　 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
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

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

之。 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

睢发卒五十万。
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

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 而越人皆入丛薄

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 相置桀骏以为将，
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

万。 乃发适戍以备之。

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兴师动众，发徭戍边，耗费

巨大。 参照苏秦和张仪之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戎
卒尚存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尚当千余万。 及秦兼诸

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犹以余力，行
参夷之刑，收大半之赋，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

岭五十余万，阿房、骊山七十余万，十余年间，百姓死

没，相踵于路”。 范文澜先生曾指出，秦时全中国

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被征发造宫室坟墓共一百五

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

人，筑长城假定五十万人，再加其他杂役，总数不下

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可见，徭戍人口

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是非常高的。 以戍边为例，其
制度成本明显较之前高。 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国
土面积较小，很多都是“百里侯国”，路途较近，戍守

服役 ３ 日，加上来回时间，最多 １ 个星期便可以完

成。 百姓尚能承受。 然而秦统一全国以后，统治者

不顾领土面积的空前扩大，边境距离已不是过去诸

侯国时的概念，农民为了戍边 ３ 日往往要奔波千

里。可以得知，在国家疆域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秦
的制度和制度实施机制等均未随形势的改变而进行

适当调整，而由僵化的制度和实施机制带来的必然

是制度成本的大幅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供应几百万人的粮食也需要大

批的劳动力，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制度运行的

成本。统一天下后秦始皇凭战胜之威，不听李斯的

劝谏而北击匈奴，粮食的成本问题即在很大程度上

拖垮了帝国。 《史记》记载如下：
　 　 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

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 务胜不休，欲攻匈奴，
李斯谏曰：“不可。 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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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 轻兵深入，粮食必

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 得其地不足以为利

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 胜必杀之，非民父母

也。 靡敝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皇帝

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
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

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 男子疾耕

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 百姓靡敝，
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

秦也。”

从商鞅变法到统一六国，秦“农战一体”制度的

实施机制是高效的，但这并不代表此项制度会永葆

活力。 制度设计之时留下的“制度漏洞”以及人的

认知局限性，使秦始皇完全刹不住高速运行的战车。
管仲云：“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维持战争所需

要的巨大开支，大多还是落到了平民百姓的头上，
“戍漕转作”的徭役更加繁重，“又加月为更卒，已，
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
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以至于秦末“关东群盗

并起”，冯去疾、李斯等大臣向秦二世胡亥进谏：“盗
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 “国虽大，好
战必亡”，国家岌岌可危。

初并天下，秦始皇“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

半之赋，发闾左之戍”。 忽视制度变迁规律的内外

急政，造成了制度实施机制的失效，进而导致“男子

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 竭天下之资财

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淡其欲也。 海内愁怨，遂用溃

畔”。 国家制度运行成本的大幅增加直接加重了

人民的苦难，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秦王朝虽通过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等实现了中

央对地方的直接管理，但其官吏制度的运行成本也

是较高的，如《里耶秦简（二）》简 ９－６３３ 所载“迁陵

吏志”云：
　 　 吏员百三人。 令史廿八人，【其十】 人

（徭）使，【今见】十八人。 官啬夫十人。 其二人

缺，三人 （徭）使，今见五人。 校长六人，其四

人缺，今见二人。 官佐五十三人，其七人缺，廿

二人 （徭）使，今见廿四人。 牢监一人。 长吏

三人，其二人缺，今见一人。 凡见吏五十一

人。

据上可知，迁陵县官吏总编制为 １０３ 人，其中令

史 ２８ 人（徭使 １０ 人，在岗 １８ 人），官啬夫 １０ 人（缺

编 ２ 人，徭使 ３ 人，在岗 ５ 人），校长 ６ 人（缺编 ４ 人，
在岗 ２ 人），官佐 ５３ 人（缺编 ７ 人，徭使 ２２ 人，在岗

２４ 人），牢监 １ 人（在岗 １ 人），长吏 ３ 人（缺编 ２ 人，
在岗 １ 人），合计缺编 １５ 人，徭使 ３５ 人，在岗 ５１
人。

以上为秦代迁陵县之官吏总编制，那么汉代的

官吏总编制情况如何呢？ 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

簿》（ＹＭ６Ｄ２）详细记载了汉代东海郡郡级及各县、
邑、侯国，以及盐官、铁官所社的吏员及长吏之俸禄，
其中海西县和下邳县是其中所载西汉中后期最大的

两个县，二者吏员总编制均为 １０７ 人：
　 　 海西吏员百七人：令一人，秩千石；丞一人，
秩四百石；尉二人，秩四百石；官有秩一人；乡有

秩四人；令史四人；狱史三人；官啬夫三人；乡啬

夫十人；游徼四人；牢监一人；尉史三人；官佐七

人；乡佐九人；亭长五十四人。 凡百七人。
下 吏员百七人：令一人，秩千石；丞一人，

秩四百石；尉二人，秩四百石；官有秩二人；乡有

秩一人；令史六人；狱史四人；官啬夫三人；乡啬

夫十二人；游徼六人；牢监一人；尉史四人；官佐

七人；乡佐九人；邮佐二人；亭长六人。 凡百七

人。

迁陵县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只是一个小县，但
《里耶秦简（一）》简 ８－１１３７ 却载“吏凡百四人，缺
卅五人。 今见五十人”。 西汉中后期东海郡的海

西县和下邳县均是千石长官的“大县”，二县总户数

皆在 １ 万户以上，而吏员总数不过 １０７ 人。 可见，秦
代在官吏制度方面的运行和管理成本是远远超过西

汉中后期的。而且，即使在“户少官多”的情况下，
官吏还存在不够用的情况。 如《里耶秦简（一）》简
８－１９７ 载：“卅四年正月丁卯朔辛未，迁陵守丞巸敢

言之：迁陵黔首 佐均史佐日有泰（大）抵已备归，居
吏柀 （徭）使及 前后书，至今未得其代，居吏少，
不足以给事 吏。 谒报，署主吏发。 敢言之。 ”

秦代官吏制度运行的高成本由此可见，此时国家制

度的适应性效率非常低，甚至是负的。 国家机器瞬

间超负荷运转，民众怨声载道，政权危如累卵。
制度变迁的加速或推迟和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

益对比有着直接关系，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成

本越多，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就越强，越有利于制度

变迁。 所以，当制度成本值高到一定的程度，人们即

会以他们认为预期收益值更大的制度设计来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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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秦以武力统一六国之后，社会民众亟须缓和的

休养生息政策来恢复社会元气。 但是统治者继续执

行战时政策的行为，直接导致了社会制度运行成本

的不断增加，民众的负担无疑是越来越沉重的。 也

就是说，此时社会制度的实施机制存在严重问题，制
度变迁势在必行。 秦末汉初郡县制、西楚“分封制”
和郡国并行制即是制度变迁进程中新制度代替旧制

度所必经的竞争、缓冲期。 尤其是首次实现了大一

统的国家首次将新制度推行到全国，这一过程出现

反复的可能性更大，而这种反复并不是一种无意义

的重复，而是历史对制度有效性的一种检验、试验，
从而最终选出符合时代的制度模型。

四、结语

制度变迁以制度、制度的适应性效率、制度均衡

状态为考察对象，抓住了影响国家整体运行绩效的

根本。 制度变迁立足于秦速亡这一客观历史事实，
从制度的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制度非均衡、制度供

给、制度结构、路径依赖等方面来考察秦的速亡，为
深入认识秦亡问题提供了极为有意义的方法论指

导。 制度变迁是历史变迁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新制

度从诞生到步入正轨，面对重重阻力，需经受历史的

各种考验，经后继者不断巩固、完善的新制度与时代

步伐契合得更紧密，其进步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需

要说明的是，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加之跨学科

研究所存在的困难，我们对秦速亡原因的考察仍处

于探索阶段，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挖掘和深化。 从

学术研究思路上看，制度变迁是研究秦汉历史的重

要切入点之一，近年来，其方法论意义日渐突出，特
别是数量众多的第一手秦汉简帛材料的“重见天

日”，对史料较少的秦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 有

鉴于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尚有必要对秦亡原因及相

关问题展开进一步的专题性研究，如从制度变迁视

角对楚汉争霸时期的“分封制”、汉初“郡国并行制”
的“制度试验”环节做更全面细致的考察等。 本文

从制度变迁视角来考察秦速亡原因，在一定程度上

能使我们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进而可以用全新的

视角来观照秦速亡这一历史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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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秦亡原因再考察


